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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电信院组统发﹝2017﹞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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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2017年下半年学院

日常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系（部、中专）、各职能（教辅）部门：

根据2017年9月18日学院考核工作专题会议精神，围绕推动学院整体工作，进一步体现工作导向，促进日常工作、基础工作扎实开展的目的，经学院领导同意，组织统战部根据两年来日常考核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各部门提出的合理化意见建议，按照日常考核重点突出、有效评价的原则，结合工作实际，将职能（教辅）部门对系（部、中专）的评价和系（部、中专）对职能（教辅）部门的日常考核评价办法进行了适当调整。现将开展日常考核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一、职能（教辅）部门对系（部、中专）考核评价

根据职能（教辅）部门与系（部、中专）联系紧密程度，突出对日常教学工作、学生工作、招生就业、师资队伍建设和党建工作等方面考核，将职能（教辅）部门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教务处、学工处、团委、招生就业指导中心、组织统战部、人事处、宣传部；第二类为党政办、纪检监察审计处、工会、督导评估办、保卫处、财务处、科技处、后勤处、国资处、成教部、信息中心、图书馆。
按照分类情况，第一类部门每学期对系（部、中专）日常重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二次评价；第二类部门原则上每学期对系（部、中专）日常重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一次评价，但其中个别部门根据具体工作实际需要，对系（部、中专）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可列入按每学期评价二次的部门范畴。
二、系（部、中专）对职能、教辅部门考核评价

系(部、中专)对职能（教辅）部门评价，考核指标由原来的五大部分改为日常工作重点指标考核，考核评价由原来的每学期二次改为每学期进行一次。
三、2017年下半年日常考核评价 

1.2017年9-10月日常考核。组织有关职能（教辅）部门对系（部、中专）提出重点考核评价内容，进行评价。

2.2017年年底，（1）第一类职能（教辅）部门对系（部、中专）11-12月日常重点工作进行考核评价；（2）第二类职能（教辅）部门对系（部、中专）9-12月日常重点工作进行考核评价；（3）系（部、中专）对职能（教辅）部门9-12月日常重点工作进行考核评价。
四、日常考核评价工作要求

1.请各部门负责人对此项工作要引起高度重视，本着对学院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切实组织配合做好评价和被评价各项工作，真正使日常考核工作对促进学院的改革稳定发展起到实实在在的作用。

2.通过前期与有关职能（教辅）部门沟通后，有关职能（教辅）部门提出了对系（部、中专）9-10月日常重点工作考核指标内容（见附件），若对考核指标内容有何建议或意见，请于2017年11月27日中午下班前反馈给组织统战部郭金友处，若没有按时提出修改意见，将视为无意见。 

   附件：学院日常考核指标评价表（职能(教辅)部门评价系（部、中专））

                                      组织统战部

                                   2017年11月23日

